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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化解非公有制经济面临
的融资难问题，《意见》要求依法审
理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金融借
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案件，依
法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多渠道融
资。

对非法侵害非公有制经济主体
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非法占有、处置非公有
制经济主体的财产，要予以追缴或
者责令退赔。非法毁坏非公有制经
济主体财产，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法予以支
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实施诈骗、非法集资、行贿等
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刑责。

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者其工
作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经审理证
据存在疑问，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起诉认为行政机
关作出的行政行为逾越法定权限、
违背法定程序，其主体事实依据充
分的，法院应纠正其相关行政行为。

政府私有财产处置不当
将责令退赔

最高法首次发布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意见
政府因公共利益解除土地合同需补偿财产损失

巡回法庭明年开审案件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下简称
意见），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
权益将依法受到保障。要求坚持证据
裁判原则，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者其
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经审理认为
事实、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
疑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非公有制经
济主体起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
行为逾越法定权限、违背法定程序，侵
犯合法权益，其主体事实依据充分的，
法院应依法纠正其相关行政行为。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该
意见是最高法首次以司法指导意见的
形式对依法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的相关问题进行规定。

会上，首次回应了“巡回法庭”的问
题。孙军工说，第一和第二巡回法庭分
别设在深圳和沈阳，将于2015年年初
受理、审理案件。

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将通过公开
审判、以案说法、发布重要新闻等形式，
宣传法律法规，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法
律意识。

孙军工说，为切实保障非公有制经
济主体的诉讼权利，法院要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落实便利诉讼原则，扩展适用
简易程序的范围，减轻当事人诉累。平
等地听取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内

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人士
担任陪审员

《意见》要求，法院要正确审理涉及
税收、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物价等行政
案件，依法纠正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乱
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行为。

《意见》还规定，行政机关为公共利
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
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或者提前解除
国有土地出让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合
同的，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非公有制经
济主体关于补偿财产损失的合理诉求。

“要推动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和依
申请公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请求撤
销行政机关以未经事先公布的规范性
文件为依据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依据
充分的，法院应支持。”孙军工说。

《意见》明确，要将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向社会公布，同时向相关单位通
报；因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
干扰无法及时执结的，要采取协调、提
级执行等方式，使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申
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实现。

《意见》还要求依法慎用拘留、查封、
冻结等强制措施，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维
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营稳定。

政府因公共利益解除合同
需补偿损失

的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全面审查各方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支持和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人士担任人民

陪审员，妥善审理涉非公有制企业的各类案
件。建立适合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的多元纠纷
解决机制，构建诉调对接工作平台，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主体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孙军工说。

《意见》提出，要准确把握立法精神，正确
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犯
罪与行政违法、犯罪与民商事纠纷。

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
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
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
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

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
中产生的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
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得以合同诈骗罪论
处。

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非公有制经济主
体或者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经审理认
为事实、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算诈骗罪

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为切实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主体

的诉讼权利，《意见》要求，对于确已
涉嫌犯罪的，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
用强制措施以及适用强制措施的种
类，是否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处理
涉案财物措施以及涉案财物的范围，
最大限度减少对涉案非公有制经济
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在昨天的发布会中，最高法首
次明确回应了有关“巡回法庭”的问
题。

昨天，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闭幕
会上，通过了任命刘贵祥担任最高
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庭长、胡云
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庭长的决定。

孙军工表示，最高法设立巡回
法庭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
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
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
的案件。

“根据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最
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设在广东
省深圳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
法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目前巡回
法庭的组建工作正在进行中，两个
巡回法庭将于2015年年初受理、审
理案件。届时我们将公布关于巡回
法庭的详细情况。”孙军工说。

（法宛）

巡回法庭试点
明年年初审理案件


